  花蓮縣              (企業)
工會章程（範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屆第  次會員大會通過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章程依據工會法及工會法施行細則暨相關法令訂定之。

	第 2 條
	
	本會定名為(花蓮縣)          (企業)工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3 條
	
	本會以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為宗旨。

	第 4 條
	
	本會以              為組織區域，會址設於花蓮縣  鄉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第 二 章 組織

	第 5 條
	
	工會之任務如下：

一、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

二、勞資爭議之處理。

三、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促進。

四、勞工政策與法令之制（訂）定及修正之推動。

五、勞工教育之舉辦。

六、會員就業之協助。

七、會員康樂事項之舉辦。

八、工會或會員糾紛事件之調處。

九、依法令從事事業之舉辦。

十、勞工家庭生計之調查及勞工統計之編製。

十一、其他合於第3條宗旨及法律規定之事項。

	第 三 章 會員

	第 6 條
	
	凡任職於           公司(廠)之勞工，除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外，均有加入工會之權利及義務。擔任       
    　 職位(務)者，不屬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未成年勞工加入本會者，應得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

	第 7 條
	
	會員入會時，須填寫入會申請書，並附實際從事該業之證明，   經理事會審查合格，繳納入會費，並發給會員證後，方為本會會員(工會未成立前由籌備會審查)。

	第 8 條
	
	會員退會時，須於退會前　 日將退會原因報告本會辦理退會，程序完成後視為出會。

	第 9 條
	
	會員應遵守本會章程之規定，服從履行本會決議案，並按時繳納經常會費。連續 　個月未繳納經常會費者，視為出會。

	第 10 條
	
	會員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及其他依法應享之權利。

	第 11 條
	
	會員除名或出會，均應繳銷會員證及清償所欠應繳納之款項。

	第 12 條
	
	會員如有違反本會章程規定及決議案或其他不法情事，致危害本會信用名譽與權益，得由理事會議決議，按其情節輕重，分別予以停權、除名等處分。

	第 13 條
	
	停權處分之內容為停止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會務行使及會員應享有之福利。
如擔任理、監事之會員受停權處分，其身分仍得維持，惟停權期間無法行使前項所列之權利。

	第 14 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處理工會一切事務。

	第 15 條
	
	本會會員人數達到一百人以上時，得由會員大會改為會員代表大會，其會員代表大會代表產生名額、方式、辦法，悉依工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
（如附件一）規定辦理之。

	第 四 章  組織與職權

	第 16 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
，候補理事四人
；監事三人
，候補監事一人。

本會會員年滿二十歲者，得被選舉為本會之理事、監事。。

	第 17 條
	
	理事會置理事長一人、常務理事三人。
常務理事就理事中，以無記名連記法選任之。
理事長就常務理事中，以無記名單記法選任之。

	第 18 條
	
	監事會置監事三人、監事會召集人一人，常務監事為監事會召集人。常務監事就監事中，以無記名單記法選任之。
召集人執行監事會決議，並列席理事會。

	第 19 條
	
	監事審核本會簿記項目，稽查各種事業進行狀況，並得會同相關專業人士為之。

	第 20 條
	
	工會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長及監事會召集

人之任期，每一任任期四年。理事長連選得連任一次。
如理、監事因故出缺時，由各該候補理、監事依次遞補，以補足原任期為限。

	第 21 條
	
	本會設總幹事一人，受理事長指導，處理一切會務，下設秘書、組長、幹事、助理幹事若干人，依層次指揮處理交辦事項，各項會務人員之管理、員額及待遇，由理事會依照勞動基準法之規定，並視本會財務狀況及工作需要決定之，另會務人員之聘用及解聘，應提經理事會議決定。

	第 22 條
	
	本會得視業務需要，設置各種委員會，委員人選，提請理事會同意後聘任之，任期與理事會同(其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 23 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職權如左：

一、通過或修正本會章程。
二、財產之處分。

三、工會之聯合、合併、分立或解散。
四、(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之選任、解任及停權之規定。

五、會員之停權及除名之規定。
六、審核年度工作計劃及經費之預(決)算，聽取並審查理、監事會工作報告。
七、事業報告及收支決算之承認。

八、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 24 條
	
	理事會職權如左：

一、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案。

二、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三、擬定工作計畫，編撰工作報告。

四、籌措經費及編製預(決)算。

五、處理本會會務。

六、採行或接納會員之建議。

七、處理監事會移付事項。

八、處理勞資爭議事項。

九、處理會員勞保爭議事項。

十、審查會員入會資格及清查會員會籍。

十一、處理其他重要事項。

	第 25 條
	
	監事會職權如左：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二、稽核本會經費收支，及其他有關財務事項。

三、審查本會各項工作執行情形。

四、審查理事會處理之會務。

五、其他有關監察事項。

	第 五 章 會議

	第 26 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兩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每一年召開一次，於會議召開當日之十五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會員(代表)。
臨時會議，應經理事會決議或會員五分之一或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請求，或監事之請求，由理事長召集之，於會議召開當日之三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會員(代表)。但因緊急事故召集臨時會議，會議通知於會議召開當日之一日前送達。

	第 27 條
	
	理事會分為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於會議召開當日之七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理事。

臨時會議，經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由理事長召集之，於會議召開當日之一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理事。理事長認有必要時，亦得召集之。

理事應親自出席會議。

監事會之定期會議或臨時會議準用前四項規定；會議由監事

會召集人召集之。

監事得列席理事會陳述意見。

	第 28 條
	
	工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或會員代表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非有出席會員(代表)過半數同意，不得議決。但第23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事項，非有出席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不得議決。

	第 六 章 經費及會計

	第 29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入會費，每人 　　元。

二、經常會費，每人每月　　　元。

三、基金及其孳息。

四、舉辦事業之利益。

五、委託收入。

六、捐款。

七、政府補助。

八、其他收入。

	第 30 條
	
	本會經費收支及財產狀況，每年應向會員(代表)大會提出書面報告。會員經十分之一以上連署或會員代表經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得選派代表會同監事查核工會之財產狀況。

每月由理事會編製會計月報表，監事會稽核。

	第 31 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同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 32 條
	
	本會之解散，除因破產、合併或組織變更外，財產應辦理清算。

	第 33 條
	
	本會解散時，除清償債務外，其賸餘財產之歸屬，依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處理。但不得歸屬於個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

本會無法依前項規定處理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會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第 七 章 保護

	第 34 條
	
	雇主或其他代理人，不得因勞工加入本會，有工會法第35條所定之行為。

	第 八 章 附則

	第 35 條
	
	本會各種議事規則、各種委員會組織規則另訂之。

	第 36 條
	
	本會章程未規定事項，依工會法及工會法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第 37 條
	
	本章程提經會員(代表)決議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企業工會名稱，應標明廠場、事業單位、關係企業或金融控股公司名稱：


同一廠場及事業單位工會應冠事業單位及廠場全銜。


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其名稱應冠名該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以便與事業單位成立之工會相區隔，例如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與子公司（企業）工會。


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應冠名為（控制）公司關係企業工會，例如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工會，以便與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相區隔。


�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不得加入該企業之工會。但工會章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會員代表之選任、解任及停權之規定，非有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不得議決。為符前揭規定，可將選舉辦法之條文另列為附件，已精簡章程條數。


�視會員人數設置理事人數，需定額：


會員人數五百人以下者，置理事五人至九人。


會員人數超過五百人者，每逾五百人得增置理事二人（例：會員逾1001人得置11位理事），最多不得超過二十七人。


�工會得置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該工會理事、監事名額二分之一。


�監事名額不得超過該工會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時，得按章程規定推選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該工會理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


�如有設置常務理事、常務監事，應訂定常務理事之選任規定。





